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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 年 7 月 11 日，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

到间接控股股东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广芯”）《关于紫光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背景 

2021 年 7 月 16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

裁定受理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紫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集团”）重整一

案。2021 年 8 月 27 日，北京一中院裁定对紫光集团及其子公司北京紫光通信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紫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紫光资本”）、

西藏紫光春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紫光春华”）、西藏紫光大器投资

有限公司、西藏紫光卓远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合称“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2022 年 1 月 17 日，紫光集团

管理人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2021）京 01 破 128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根

据《民事裁定书》，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

重整案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紫光集团有限公司等七家企

业重整程序。上述情况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基本情况 

根据北京一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由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北

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牵头方组成的联合体（以下简称“智路建广联合

体”）为紫光集团等七家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战略投资者，智路建广联合体拟通过

其搭建的战投收购平台智广芯整体承接重整后紫光集团 100%股权。2022 年 7 月

11 日，紫光集团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其 100%股权已登记至智广芯名下，

智广芯变更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由此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为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

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变更为无实际控制人。 



（一）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前，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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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2年 6月 28日，清华控股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天府清源控股有限公司，为与此前公

告保持一致，方便投资者阅读与理解，以下仍称“清华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为“清华控股”。 

（二）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后，公司股权结构1如下： 

 

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广芯及其上层部分出资主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理过程

中。 

                                                        
1 股权结构图中的简称释义如下：（1）“广州科创”指广州科创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

“国厚资产”指国厚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3）“昌平产投”指北京昌平产业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4）“芜湖产投”指芜湖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5）“光大金瓯”指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6）“中

关村发展”指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7）“重庆承锐”指重庆承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8）“珠海华金智行”指珠海华金智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9）“珠海格力金融”指珠海格力金融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屹唐国投”指屹唐（北京）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1）“京国瑞”指北京京

国瑞国企改革发展基金（有限合伙）；（12）“交银资本”指交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13）“交银金融”指

交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14）“北京骐健”指北京骐健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三）智广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智广芯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2021 年 11 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3MA7DB7B432 

注册资本 5,490,000 万元人民币（注） 

法定代表人 李滨 

住所 北京市顺义区赵工路 38 号院 4 号楼 1 至 5 层 101 内 2

层 D2193 号 

经营范围 企业总部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信息

咨询（不含中介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赵工路 38 号院 4 号楼 1 至 5 层 101 内 2

层 D2193 号 

联系电话 010-85324906 

注：2022年 6月 30日，智广芯股东作出决议，同意将智广芯注册资本由 1,000,000万元增

加至 5,490,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 

1、智广芯股权结构 

2022 年 6 月 30 日，智广芯股东作出决议，同意增加注册资本、变更股东会、

修改公司章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权调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在办

理过程中，智广芯调整后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建广广铭(德州)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建广广铭”） 
1,110,000.00 20.22% 

晟粤（广州）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广州晟粤”） 
1,100,000.00 20.04% 

芜湖智美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芜湖智美安”） 
747,672.00 13.62% 

河北联合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河北联合电子”） 
500,000.00 9.11% 

珠海智广华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珠海智广华”） 
500,000.00 9.11% 



公司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芜湖芯厚云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芜湖芯厚”） 
469,928.00 8.56% 

重庆两江建广广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重庆两江建广”） 

390,000.00 7.10% 

北京智投汇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智投汇亦”） 
302,500.00 5.51% 

北京智广昌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智广昌”） 
270,000.00 4.92% 

交汇智路助力（苏州）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交汇智路”） 

99,900.00 1.82% 

合计 5,490,000.00 100.00% 

备注：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

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智广芯的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智广芯及其上层部分出资主体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尚

在办理过程中，智广芯的控制关系结构拟搭建如下： 

 

 

 

三、无实际控制人的说明 

据智广芯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其中对无实

际控制人的具体说明如下：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智广芯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会层面 



（1）智广芯股东会议事规则 

根据智广芯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

的决议，必须经代表 9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通过；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

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东会会议作出其他决议，必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

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智广芯的股权架构 

1）由北京智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路资本”）单独担任普通

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股东包括广州晟粤、芜湖智美安、芜湖芯厚及智广

昌，该 4 名股东之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该等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47.13%； 

2）由北京建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广资产”）担任普通合伙

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股东包括建广广铭、重庆两江建广，该 2 名股东之间存

在一致行动关系，该等股东合计持股比例为 27.32%； 

3）由智路资本与其他公司共同作为普通合伙人、且任何一方均无法单方面

控制或共同控制的股东包括珠海智广华、智投汇亦及交汇智路，该等股东合计

持股比例为 16.44%。根据智广芯各股东出具的说明，该等股东之间不存在一致

行动关系，该等股东与由智路资本单独担任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四

家股东（广州晟粤、芜湖智美安、芜湖芯厚及智广昌）之间亦不存在一致行动

关系； 

4）由河北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产投”）担任

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股东为河北联合电子，该股东持股比例为

9.11%。 

（3）智广芯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 

根据智广芯各股东出具的说明，智广芯现有股东中，除存在前述第 1）项及

第 2）项披露的一致行动关系外，智广芯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关系，未

签署在智广芯股东会、董事会方面保持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

的协议，不存在其他关于控制权安排或对控制权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协议、约定

或安排，且没有追求保持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意图或目标。

智路资本与建广资产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未签署在智广芯股东会、董事

会方面保持一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协议，不存在其他关于控

制权安排或对控制权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协议、约定或安排，且没有追求保持一

致或共同扩大能够支配的表决权数量的意图或目标。 



（4）智广芯股东之间的表决权委托情况 

根据智广芯各股东出具的说明，智广芯现有股东所持智广芯的股权不存在

通过协议或其他安排将对应表决权委托给智广芯其他股东或任何第三方行使的

情况，亦不存在接受智广芯其他股东股权表决权委托的情况。 

（5）智广芯股东会过往决策情况 

自智广芯设立至本报告书签署期间，智广芯股东会共召开 7 次会议并形成

有效决议，基本情况为：1 次股东会审议通过变更智广芯监事的相关议案，6 次

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智广芯增加注册资本并引入新股东、或同意智广芯原股东

转让股权的相关议案。智广芯该等股东会召开及表决过程中，不存在智广芯股

东将表决权委托给其他股东行使的情况。 

基于前述，智广芯不存在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占智广芯资本

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权，不存在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单独于

智广芯股东会作出有效决议的情况；智广芯无控股股东，亦不存在多股东共同

控制智广芯的情况。 

2、董事会层面 

（1）智广芯董事会成员架构 

根据智广芯公司章程规定，智广芯董事会成员为七名，其中：1）由智路资

本单独担任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股东广州晟粤、芜湖智美安、芜湖

芯厚及智广昌共同委派三名董事；2）建广广铭委派两名董事；3）珠海智广华

委派一名董事；4）河北联合电子委派一名董事。 

根据智广芯公司章程规定，若有权委派董事的股东所委派的董事因辞职、

罢免、调动或死亡等原因而产生空缺，则应由该原委派股东立即重新向股东会

委派新董事，其他股东应配合办理董事变更手续。 

智广芯现有董事会七名成员中：1）董事长李滨、董事夏小禹和胡冬辉由股

东广州晟粤、芜湖智美安、芜湖芯厚及智广昌共同委派；2）董事东方和邵建军

由建广广铭委派；3）董事陈杰由珠海智广华委派；4）董事余龙由河北联合电

子委派。 

（2）智广芯董事会议事规则 

根据智广芯公司章程规定，智广芯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智

广芯董事会作出决议时必须经全体董事中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同意通过。 

（3）董事会过往决策实际情况 



自智广芯设立至本报告书签署期间，智广芯董事会仅召开 1 次会议并形成

有效决议，情况为：智广芯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召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同意

选举李滨为董事长，并同意聘任陈杰为经理。该次董事会召开及表决过程中，

不存在智广芯董事委托其他董事代为投票的情况。 

基于前述，智广芯不存在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通过其所持表决权

达到单独决定董事会三分之二以上成员选任的情形，智广芯不存在单一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委派的董事可以单独于智广芯董事会作出有效决议的情况。 

3、经营管理层面 

根据智广芯公司章程规定，智广芯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并解聘，经理对

董事会负责，主持智广芯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智广芯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召

开董事会并形成决议，同意聘任陈杰为经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智广芯

经理为陈杰（受珠海智广华委派，陈杰同时担任智广芯董事）。 

如前所述，智广芯不存在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委派的董事可以单

独作出智广芯董事会决议、控制智广芯董事会的情况，因此，智广芯不存在单

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单独决定选聘智广芯经理、决定智广芯日常经

营事务的情况。 

4、智广芯不存在管理层控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智广芯仅设置经理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智

广芯现有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不直接持有智广芯股权。除董事长李滨为智路

资本实际控制人外，智广芯其他现有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均无直接或者间接控

制智广芯股东的情况。此外，智广芯 7 名董事会成员中仅有 1 名董事兼任高级

管理人员，其余董事均未在智广芯担任任何管理职务。 

智广芯不存在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可以单独于智广芯股东会作出

有效决议的情况，亦不存在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委派的董事可以单独

于智广芯董事会作出有效决议的情况，亦不存在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可以单独决定选聘智广芯经理、决定智广芯日常经营事务的情况。因此，智广

芯不存在管理层控制、或管理层与股东共同控制智广芯的情况。 

因此，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基于目前智广芯的公司章程、智广芯上层股

东的合伙协议和出具的说明等，在智广芯目前的公司治理结构下，智广芯无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四、其他情况 

1、关于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同日披露的由信息披



露义务人智广芯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公司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独立经营的能力，本次实际控制人

变更不会导致公司业务的经营出现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紫光国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2 日 


